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省道204线李旺至史店段公路工程
	海原县李旺镇、贾塘乡、史店乡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 
	宁夏绿源长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省道204线李旺至史店段公路工程位于中卫市海原县，起点位于海原县李旺镇杨山村，与G344线平面交叉，交叉桩号K95+042；终点止于海原县史店乡，与G341线平面交叉，交叉桩号K145+288.05。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线全长50.485公里，全线按双向两车道三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车速30公里/小时，路基标准横断面宽7.5m。全线设置中桥7座，对主体结构状况良好的既有桥涵进行病害维修利用，对2处过水路面和1处改线路段新建桥梁；全线共设涵洞105道，分离式交叉2处，平面交叉4处，并设置完善交通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及智能感知系统。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施工和运输扬尘、施工机械和车辆尾气、沥青摊铺废气、拌合站废气及预制场废气。施工场地采取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并配备洒水车，对施工中路面土石方的开挖、运输、装卸、堆放，物料的装卸、运输等易产生地面扬尘的场所辅以洒水抑尘。施工营地生产区设在居民居住区下风向200米以外，生产区内预制场建设封闭式车间，焊接烟尘采用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并定期洒水降尘装置；水稳、混凝土拌合及物料皮带输送均全封闭，水泥筒仓仓顶自带滤筒除尘器，废气经处理后由仓顶无组织排放；拌合装置废气经自带袋式除尘器+全封闭搅拌楼阻隔后无组织排放。沥青拌合为封闭式站拌方式，废气经布袋除尘及烟气净化装置（集气罩+布袋除尘+活性炭吸附）处理达标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施工生产区设封闭料仓，并辅以苫盖和洒水降尘措施。施工生产区场界处颗粒物浓度须满足《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4/1995—2024）中边界监控点处浓度限值要求，其余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机动车尾气。
二、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及施工运输车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敏感点段禁止夜间施工。采用低噪声的机械和先进的施工技术，对施工机械采取消声减振措施，路段施工时采用可拆卸的隔声挡板，尽量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
运营期主要来源于交通噪声，加强营运期交通噪声监测，通过采取道路两侧加强绿化种植，限速慢行和道路养护，对紧邻公路民房采取隔声窗等措施，减少对附近村庄及村民的噪声污染。
三、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过程及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中桥施工围堰设置，在中桥施工区内设置临时泥浆沉淀池共4个，用于桥梁施工泥浆处理，严禁泥浆直接排入地表水体。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营地内设置环保型旱厕。
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旧路挖除废料、施工废弃土方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等。弃方主要为清除表土、路基处理开挖土方及被交路改造开挖土方等，运至道路两侧，用于冲沟治理；旧路挖除废料及桥梁拆除废料优先回收利用，不可回收的运往当地政府垃圾处理场处理。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附近的垃圾中转站。
[bookmark: _GoBack]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司机、乘客在道路上丢弃的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对沿线的固体废物进行收集处理，定期扫路面，保持路面整洁干净，对环境影响较小。



